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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批复

石嘴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：

你中心报来《石嘴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调整住房公

积金使用政策的请示》（石房中发〔2025〕6 号）收悉。经石嘴

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，批准调整

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，具体内容为：

一、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高贷款额度。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

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，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最高贷

款额度由 60万元提高至 70万元；夫妻双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，

最高贷款额度由 80万元提高至 90万元。符合我市高层次人才认

定标准的缴存人，在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浮 30万元；符合

国家生育政策生育多子女的缴存人，在最高贷款额度的基础上上

浮 30万元。

二、提高可贷款额度倍数。缴存人购买自住住房使用住房公

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，在最高贷款额度限额内，住房公积金的可贷

额度由缴存余额的 30倍提高至 40倍。符合我市高层次人才认定

标准的缴存人，可贷额度为缴存余额的 50 倍；符合国家生育政

策生育多子女的缴存人，可贷额度为缴存余额的 50倍。

三、降低购买保障性住房首付款比例。缴存人购买保障性住

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，最低购房首付款比例由 20%

降低至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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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延长还款最高年龄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到期年龄

男性由原 65岁延长至 68岁、女性由原 60岁延长至 63岁，最长

贷款年限 30年。

五、支持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。缴存人购

买石嘴山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房或保障性住房的，缴存人本

人（含共有产权人）及配偶可在办理房屋买卖合同备案前申请提

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，提取金额累计不大于购房首

付款。

六、支持办理租赁提取的缴存人购房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

房贷款。缴存人已办理租赁提取后购买自住住房使用住房公积金

个人住房贷款的，在一年内办理租赁提取的额度可作为缴存余额

计算可贷款额度倍数。

本批复批准调整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特此批复。

石嘴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

2025年 3月 29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